达州钢铁高速钢轧辊技术协议
甲方：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乙方：

经双方交流、协商，并根据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情况，就乙方离心复合高速钢轧辊在甲方使用达成如下技术协议：

一、按甲方通知的时间和数量送货。

二、离心复合高速钢轧辊质量要求

（一）乙方按经甲方确认后的图纸设计、制作合格的轧辊并送至甲方现场。轧辊加工前，辊面不得出现裂纹、砂眼、气孔、夹渣、脱层、麻点等影响使用的制造缺陷，否则扣500元/支，同时更换同规格、材质的轧辊。正常生产过程中，若出现非甲方责任事故导致的断辊问题，责任在乙方，相关处罚按合同约定执行。

（二）辊径部位不允许有影响使用的缺陷并符合尺寸公差要求，否则扣乙方1000元/支，乙方并免费更换同等规格同等材质的轧辊。

（三）轧辊的端面必须做好标记（轧辊编号等，字迹清晰），否则扣乙方200元/支。

（四）轧辊包装：轧辊应涂防锈油膜，包装密实，防止潮气的侵蚀以及能防止机械震动和划伤，在室内存放和不打开包装的条件下，3个月内不生锈。

（五）工作层硬度差（HRC）≤3。
三、最小有效工作辊径要求

	序号
	生产线
	规格
	材质
	最小有效工作辊径（直径D）≤

	1
	优特线、高棒线
	Φ430*700*1671
	高速钢
	Φ375mm


四、轧辊过钢量要求

	序号
	生产线
	使用道次
	材质
	轧制规格
	单槽（组）轧制量（t）

要求（作为抽查项）

	1
	优特线
	13H（K6）
	高速钢
	18L-25L
	≥3500吨

	
	
	15H（K4）
	高速钢
	
	≥4000吨

	
	
	16H（K3）
	高速钢
	
	≥3000吨

	
	
	18H（K2）
	高速钢
	
	≥4000吨

	
	
	19H（K1）
	高速钢
	
	≥1500吨

	2
	高棒线
	13H
	高速钢
	12L-16L
	≥3500吨

	
	
	15H
	高速钢
	
	≥4000吨

	
	
	16H
	高速钢
	
	≥3000吨


注：L-螺纹简称。

（一）轧槽过钢量：以甲方3CS换辊换槽过钢量记录为准。

（二）甲方对有效辊面辊径范围内的轧辊单槽（组）过钢量进行抽查（条件允许下，尽可能抽查所有材质的轧辊），正常轧制工况下，有效辊面辊径范围内的轧辊单槽单次过钢量须满足上表要求，否则扣500元/次。

五、轧辊的质量保证与售后服务

（一）轧辊发货时应附带产品检验合格证书，合格证上要体现辊身硬度、辊颈硬度、辊颈强度。

（二）如出现质量异议，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24小时内答复，并在收到甲方的质量异议通知后7日内提出书面回复，并到甲方所在地处理，否则视为乙方认可甲方的质量异议。

（三）乙方确保轧辊质量，正常生产过程中，若出现非甲方责任事故导致的单月断辊事故累计≥5架次，甲方有权终止使用该轧辊。
六、本协议作为商务合同的附件，与商务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七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
八、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壹式叁份，乙方执壹份，甲方执贰份。

甲方：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代表签字：

乙方：

代表签字：

时间：2025年  月  日　　　　



